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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一、修正總說明，紙本，1，頁。二、作業規定，紙本，11，頁。三、附件，紙

本，34，頁。四、修正對照表，紙本，9，頁。五、修正附件對照表，紙本，13，

頁。(01500-1070026115-1.doc、01500-1070026115-2.docx、01500-1070026115

-3.doc、01500-1070026115-4.doc、01500-1070026115-5.doc)

主旨：修正「陸海空軍軍官士官士兵退伍除役及退除給與審定作

業規定」，並自即日起生效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總統府人事處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海岸巡防署

、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

理委員會、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軍人保險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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